
关于双随机系统使用情况的通报

各区级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“双随机”

抽查监管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6〕93 号）和《浙江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跨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监管的实

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7〕12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各单位

最迟于 2018 年 6 月完成“两库”（执法人员名录库、抽查

对象库）建设工作，2018 年 7 月起，各单位都应当使用统一

的浙江省“双随机”抽查管理系统。

按省、市跑改办的考核要求，“两库”的建设和使用情

况纳入全省对各地“最多跑一次”考核，如未完成上级将对

我区双倍扣分。现将双随机“两库”系统使用情况（截至 2018

年 8 月 2 日）通报如下（见附件 1、2）。请各相关单位对“两

库”入库数量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，抓紧补充完善，并

于 8 月 30 日前，至少使用该系统完成一次本部门的双随机

检查。涉及跨部门联合“双随机”抽查监管的 4 家牵头单位

杭州市萧山区全面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

（市场监管、安监、环保、文广新局），按照浙政办发〔2017〕

122 号文件要求，推进此项工作的开展，在 9 月底前至少使

用系统完成一次跨部门的“双随机”检查。

联系人：王张明；联系电话：83696690。

附件：1.《杭州市萧山区双随机抽查情况统计表》

2.《杭州市萧山区双随机检查结果统计表》

3. 区级有关部门名单

区跑改办

2018 年 8 月 3 日



附件 3：

区级有关部门名单

区发改局（区物价局）、区经信局、区教育局、区科技局、

区民族宗教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

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国土萧山分局、区住建局（规划萧山分

局）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农业局（区林业局）、区农水局、区

商务局（区粮食局、区招商局）、区旅游局、区文广新闻出

版局（区体育局）、区卫生计生局、区统计局、区环保局、

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安监局、区人防办、区档

案局。


